
 
 
 

上 海 工 程 技 术 大 学 文 件 
 

 

沪工程教〔2025〕6号 

 

 

关于公布 2025 年全日制本科 
校内插班生及平台内转专业计划的通知 

 

各院、部、处、室、直属单位： 

根据《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学籍学历管理工作实施细则》(沪

工程教〔2022〕9  号)、《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校内插班生及平台内转专

业实施细则》(沪工程教〔2024〕 7 6 号)，以及市教委最新精神

的要求，学校制定了《2 0 2 5 年全日制本科校内插班生及平台内转

专业计划》， 现予以公布，请各学院按照计划开展相关工作。 

 

附件：2025年全日制本科校内插班生及平台内转专业计划 

 

 

盖章处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盖章处   

2025年 1月 14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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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 

 

2025 年全日制本科校内插班生及平台内转专业计划 
 

一、2024 级全日制本科校内插班生转专业计划 

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
艺术类/ 非

艺术类专业 

该年级该

专业学生

数(A) 

拟接受

名额

(B) 

拟接受

百分比

(B/A) 

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

机械与汽车工

程学院 智能制造工程 非艺术类专业 73 8 10.96% 

1、能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中的各项规章制度,品学

兼优,身心健康，无任何违纪违规行为的在籍学生，

且所修课程考试成绩均须及格； 
2、需修读过高等数学 A、大学物理 A、大学物理实

验等物理类课程，且课程成绩不低于 82 分或等级制

不低于 B+(不含补考及格)； 
3、需补修课程：大学化学、工程制图基础、工程制

图及 CAD；若原专业修读过学分相同，内容相近的

课程，学院审批同意可以免修，做课程替代处理； 
4、若申请转入学生数超出计划接收数，按转入本专

业的最终成绩从高到低确定。 

成绩按面试(60%)+绩点

(40%)排序，从高到低录

取。综合成绩低于 70分

则不予录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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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
艺术类/ 非

艺术类专业 

该年级该

专业学生

数(A) 

拟接受

名额

(B) 

拟接受

百分比

(B/A) 

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

 机械与汽车

工程学院 
能源与动力工

程 非艺术类专业 103 11 10.68% 

1、能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中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品

学兼优，身心健康，无任何违纪违规行为的在籍学生，

且所修课程考试成绩均须及格； 
2、需修读过高等数学等数学类课程，且成绩为通过

(不含补考及格)； 
3、需修读过大学物理、大学物理实验等物理类课程，

且成绩为通过(不含补考及格)； 
4、若申请转入学生数超出计划接收数，按转入本专

业的最终成绩从高到低确定。 

 
成绩按面试(60%)+绩点

(40%)排序，从高到低录

取，综合成绩低于 70分

则不予录取。 

机械与汽车工

程学院 机械工程 非艺术类专业 96 10 10.42% 

1、能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中的各项规章制度,品学

兼优,身心健康，无任何违纪违规行为的在籍学生，

且所修课程考试成绩均须及格； 
2、需修读过高等数学 A、大学物理 A、大学物理实

验等物理类课程，且课程成绩不低于 82 分或等级制

不低于 B+(不含补考及格)； 
3、需补修课程：大学化学、工程制图基础、工程制

图及 CAD；若原专业修读过学分相同，内容相近的

课程，学院审批同意可以免修，做课程替代处理； 
4、若申请转入学生数超出计划接收数，按转入本专

业的最终成绩从高到低确定。 

成绩按面试(60%)+绩点

(40%)排序，从高到低录

取。综合成绩低于 70分

则不予录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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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
艺术类/ 非

艺术类专业 

该年级该

专业学生

数(A) 

拟接受

名额

(B) 

拟接受

百分比

(B/A) 

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

机械与汽车工

程学院 车辆工程 非艺术类专业 161 17 10.56% 

1、能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中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品

学兼优，身心健康，无任何违纪违规行为的在籍学生，

且所修课程考试成绩均须及格，无挂科记录； 
2、修完的高等数学(微积分)类课程成绩≧82分或等

级制不低于 B+； 
3、需修读过大学物理、大学物理实验等物理类课程，

且成绩≧82分或等级制不低于 B+(不含补考及格)； 
4、若申请转入学生数超出计划接收数，按转入本专

业的最终成绩从高到低确定。 

成绩按面试(60%)+绩点

(40%)排序，从高到低录

取。综合成绩低于 80分

则不予录取。 
车辆工程专业为认证通

过专业，部分专业学生

需要补修车辆工程专业

导论，汽车零部件制图

测绘实验。如认证要求

有新的变化，以新要求

为准，详情咨询徐老师：

8B503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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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
艺术类/ 非

艺术类专业 

该年级该

专业学生

数(A) 

拟接受

名额

(B) 

拟接受

百分比

(B/A) 

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

机械与汽车工

程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非艺术类专业 54 6 11.11% 

1.能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中的各项管理规定，品学

兼优，身心健康，无任何违纪违规行为的在籍学生。  
2. 修完的高等数学(微积分)类课程成绩≧71分或等

级制不低于 C+； 
3.需修读过大学物理、大学物理实验等物理类课程，

且成绩≧71分或等级制不低于 C+(不含补考及格)； 
4、若申请转入学生数超出计划接收数，按转入本专

业的最终成绩从高到低确定。 

成绩按面试(60%)+绩点

(40%)排序，从高到低录

取。综合成绩低于 70分

则不予录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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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
艺术类/ 非

艺术类专业 

该年级该

专业学生

数(A) 

拟接受

名额

(B) 

拟接受

百分比

(B/A) 

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

机械与汽车工

程学院 机器人工程 非艺术类专业 105 21 20% 

1、能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中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品

学兼优，身心健康，无任何违纪违规行为的在籍学生，

且所修课程考试成绩均须及格，无挂科记录； 
2、修完的高等数学(微积分)类课程成绩≧82分或等

级制不低于 B+（不含补考及格）； 
3、需修读过大学物理、大学物理实验等物理类课程，

且成绩≧82分或等级制不低于 B+(不含补考及格)； 
4、若申请转入学生数超出计划接收数，按转入本专

业的最终成绩从高到低确定； 

成绩按面试(60%)+绩点

(40%)排序，从高到低录

取，综合成绩低于 70分

则不予录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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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
艺术类/ 非

艺术类专业 

该年级该

专业学生

数(A) 

拟接受

名额

(B) 

拟接受

百分比

(B/A) 

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

电子电气工程

学院 
数据科学与大

数据技术 非艺术类专业 49 5 10.2% 

1、能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中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品

学兼优，身心健康，无任何违纪违规行为的在籍学生； 
2、若申请转入学生数超出计划接收数，按转入本专

业的最终成绩从高到低确定； 
3、转入学生需补修所缺的大数据专业基础核心课程：  
高等数学 A(上、下)，大学物理 A(上)及实验，线性

代数，电路(一，二)，工程系导论，工程训练基础 A。 

面试(60%)+GPA(40%)； 
面试内容包括电气相关

专业基础课和综合能力

及编程问答。 
 

电子电气工程

学院 
计算机科学与

技术 非艺术类专业 106 20 18.87% 

1、能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中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品

学兼优，身心健康，无任何违纪违规行为的在籍学生； 
 若申请转入学生数超出计划接收数，按转入本专业

的最终成绩从高到低确定；  
2、因本专业是工程教育认证专业和国家一流专业建

设点，转入学生需要根据专业培养计划补齐未修课

程；已修课程如大纲低于本专业要求，则需重修。  
需补修课程：高等数学 A(上、下)，大学物理 A(上)

及实验，线性代数，概率论与数理统计，电路(一，

二)，工程学导论，工程训练基础 A。本专业课根据

工程认证要求，调整应修课程。 

面试(60%)+GPA(40%)； 
面试内容包括电气相关

专业基础课和综合能力

及编程问答。 
 

电子电气工程

学院 自动化 非艺术类专业 150 15 10% 

1、能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中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品

学兼优，身心健康，无挂科重修记录，无任何违纪违

规行为；  
2、数学类课程(高等数学、线性代数等)成绩不低于

80分；  
3、若申请转入学生数超出计划接收数，按转入本专

业的最终成绩从高到低确定；  
 

面试(60%)+GPA(40%)； 
面试内容包括电气相关

专业基础课和综合能力

问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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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
艺术类/ 非

艺术类专业 

该年级该

专业学生

数(A) 

拟接受

名额

(B) 

拟接受

百分比

(B/A) 

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

4、转入学生需补修该专业所缺的专业基础核心课程。

需补修：面向对象程序设计；高等数学 A(上)；电路

(一)； 大学物理实验 A(上)；大学物理 A(上)；高

等数学 A(下)；线性代数；电路实验；电路(二)；工

程基础训练 A；工程学导论。 

电子电气工程

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非艺术类专业 50 11 22% 

1、能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中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品

学兼优，身心健康，无任何违纪违规行为的在籍学生； 
2、若申请转入学生数超出计划接收数，按转入本专

业的最终成绩从高到低确定。 

面试(60%)+GPA(40%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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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
艺术类/ 非

艺术类专业 

该年级该

专业学生

数(A) 

拟接受

名额

(B) 

拟接受

百分比

(B/A) 

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

电子电气工程

学院 
电气工程及其

自动化 非艺术类专业 121 13 10.74% 

1、能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中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品

学兼优，身心健康，无任何违纪违规行为的在籍学生；  
2、若申请转入学生数超出计划接收数，按转入本专

业的最终成绩从高到低确定；  
3、转入学生需补修所缺的电气专业基础核心课程。

需补修课程：高等数学、大学物理、电路，以及相关

课程的实验。 

面试(60%)+GPA(40%)； 
面试内容包括电气相关

的专业基础课和综合能

力问答。 
 

电子电气工程

学院 人工智能 非艺术类专业 58 12 20.69% 

1、能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中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品

学兼优，身心健康，无任何违纪违规行为的在籍学生；  
2、若申请转入学生数超出计划接收数，按转入本专

业的最终成绩从高到低确定； 

面试(60%)+GPA(40%)。 
 

管理学院 金融学 非艺术类专业 64 10 15.63% 

1.遵纪守法、品行端正；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中的

各项规章制度，品学兼优；  
2.无违规违纪记录，且所修课程考试成绩均须及格

(不含补考及格)。 

成绩按面试(60%)+绩点

(40%)排序，从高到低录

取。 
综合成绩低于 70分则不

予录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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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
艺术类/ 非

艺术类专业 

该年级该

专业学生

数(A) 

拟接受

名额

(B) 

拟接受

百分比

(B/A) 

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

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 非艺术类专业 56 26 46.43% 

1.遵纪守法、品行端正；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中的

各项规章制度，品学兼优；  
2.无违规违纪记录，且所修课程考试成绩均须及格

(不含补考及格)。 

成绩按面试(60%)+绩点

(40%)排序，从高到低录

取。 
综合成绩低于 70分则不

予录取。 

管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非艺术类专业 42 10 23.81% 

1.遵纪守法、品行端正；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中的

各项规章制度，品学兼优；  
2.无违规违纪记录，且所修课程考试成绩均须及格

(不含补考及格)。 

成绩按面试(60%)+绩点

(40%)排序，从高到低录

取。 
综合成绩低于 70分则不

予录取。 

管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

易 非艺术类专业 50 10 20% 

1.遵纪守法、品行端正；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中的

各项规章制度，品学兼优；  
2.无违规违纪记录，且所修课程考试成绩均须及格

(不含补考及格)。 

成绩按面试(60%)+绩点

(40%)排序，从高到低录

取。 
综合成绩低于 70分则不

予录取。 

管理学院 养老服务管理 非艺术类专业 47 10 21.28% 

1.遵纪守法、品行端正；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中的

各项规章制度，品学兼优； 
2.无违规违纪记录，且所修课程考试成绩均须及格

(不含补考及格)。 

成绩按面试(60%)+绩点

(40%)排序，从高到低录

取。 
综合成绩低于 70分则不

予录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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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
艺术类/ 非

艺术类专业 

该年级该

专业学生

数(A) 

拟接受

名额

(B) 

拟接受

百分比

(B/A) 

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

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

息系统 非艺术类专业 74 8 10.81% 

1.遵纪守法、品行端正；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中的

各项规章制度，品学兼优；  
2.无违规违纪记录，且所修课程考试成绩均须及格

(不含补考及格)。 

成绩按面试(60%)+绩点

(40%)排序，从高到低录

取。 
综合成绩低于 70分则不

予录取。 

管理学院 财务管理 非艺术类专业 47 5 10.64% 

1.遵纪守法、品行端正；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中的

各项规章制度，品学兼优；  
2.无违规违纪记录，且所修课程考试成绩均须及格

(不含补考及格)。 

成绩按面试(60%)+绩点

(40%)排序，从高到低录

取。 
综合成绩低于 70分则不

予录取。 

管理学院 旅游管理(邮轮

经济) 非艺术类专业 36 10 27.78% 

1.遵纪守法、品行端正；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中的

各项规章制度，品学兼优；  
2.无违规违纪记录，且所修课程考试成绩均须及格

(不含补考及格)。 

成绩按面试(60%)+绩点

(40%)排序，从高到低录

取。 
综合成绩低于 70分则不

予录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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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
艺术类/ 非

艺术类专业 

该年级该

专业学生

数(A) 

拟接受

名额

(B) 

拟接受

百分比

(B/A) 

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

管理学院 工业工程 非艺术类专业 43 15 34.88% 

1.遵纪守法、品行端正；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中的

各项规章制度，品学兼优；  
2.无违规违纪记录，且所修课程考试成绩均须及格

(不含补考及格)。 

成绩按面试(60%)+绩点

(40%)排序，从高到低录

取。 
综合成绩低于 70分则不

予录取。 

管理学院 劳动与社会保

障 非艺术类专业 36 18 50% 

1.遵纪守法、品行端正；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中的

各项规章制度，品学兼优；  
2.无违规违纪记录，且所修课程考试成绩均须及格

(不含补考及格)。 

成绩按面试(60%)+绩点

(40%)排序，从高到低录

取。 
综合成绩低于 70分则不

予录取。 

管理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非艺术类专业 95 18 18.95% 

1.遵纪守法、品行端正；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中的

各项规章制度，品学兼优；  
2.无违规违纪记录，且所修课程考试成绩均须及格

(不含补考及格)。 

成绩按面试(60%)+绩点

(40%)排序，从高到低录

取。 
综合成绩低于 70分则不

予录取。 

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 非艺术类专业 46 5 10.87% 

1.遵纪守法、品行端正；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中的

各项规章制度，品学兼优；  
2.无违规违纪记录，且所修课程考试成绩均须及格

(不含补考及格)。 

成绩按面试(60%)+绩点

(40%)排序，从高到低录

取。 
综合成绩低于 70分则不

予录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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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
艺术类/ 非

艺术类专业 

该年级该

专业学生

数(A) 

拟接受

名额

(B) 

拟接受

百分比

(B/A) 

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

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非艺术类专业 65 7 10.77% 

1. 遵纪守法、品行端正；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中

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品学兼优； 
2.无违规违纪记录，且所修课程考试成绩均须及格

(不含补考及格)。 

成绩按面试(60%)+绩点

(40%)排序，从高到低录

取。 
综合成绩低于 70分则不

予录取。 

管理学院 工程管理 非艺术类专业 64 10 15.63% 

1.遵纪守法、品行端正；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中的

各项规章制度，品学兼优； 
2.无违规违纪记录，且所修课程考试成绩均须及格

(不含补考及格)。 

成绩按面试(60%)+绩点

(40%)排序，从高到低录

取。 
综合成绩低于 70分则不

予录取。 

化学化工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

工程 非艺术类专业 67 7 10.45% 所有修读课程无不及格、无补考情况。 

面试(50%)+GPA(50%)。 
面试成绩和课程成绩各

按 50%计算综合得分，根

据综合得分由高到低排

序依次录取；总分≤70 

分，不予录取。 

化学化工学院 涂料工程 非艺术类专业 31 4 12.9% 所有修读课程无不及格、无补考情况。 

面试(50%)+GPA(50%)。 
面试成绩和课程成绩各

按 50%计算综合得分，根

据综合得分由高到低排

序依次录取；总分≤70 

分，不予录取。 

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

艺 非艺术类专业 62 7 11.29% 所有修读课程无不及格、无补考情况。 

面试(50%)+GPA(50%)。 
面试成绩和课程成绩各

按 50%计算综合得分，根

据综合得分由高到低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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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
艺术类/ 非

艺术类专业 

该年级该

专业学生

数(A) 

拟接受

名额

(B) 

拟接受

百分比

(B/A) 

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

序依次录取；总分≤70 

分，不予录取。 

化学化工学院 环境工程 非艺术类专业 64 7 10.94% 所有修读课程无不及格、无补考情况。 

面试(50%)+GPA(50%)。 
面试成绩和课程成绩各

按 50%计算综合得分，根

据综合得分由高到低排

序依次录取；总分≤70 

分，不予录取。 

化学化工学院 制药工程 非艺术类专业 70 14 20% 所有修读课程无不及格、无补考情况。 

面试(50%)+GPA(50%)。 
面试成绩和课程成绩各

按 50%计算综合得分，根

据综合得分由高到低排

序依次录取；总分≤70 

分，不予录取。 
 

化学化工学院 药物化学 非艺术类专业 50 10 20% 所有修读课程无不及格、无补考情况。 面试(50%)+GPA(50%)。 
面试成绩和课程成绩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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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
艺术类/ 非

艺术类专业 

该年级该

专业学生

数(A) 

拟接受

名额

(B) 

拟接受

百分比

(B/A) 

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

按 50%计算综合得分，根

据综合得分由高到低排

序依次录取；总分≤70 

分，不予录取。 

材料科学与工

程学院 
材料成型及控

制工程 非艺术类专业 98 12 12.24% 

1.遵纪守法、品行端正；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中的

各项规章制度，品学兼优  
2.无违规违纪记录，且所修课程考试成绩均须及格

(不含补考及格)。 

面试(60%)+GPA(40%)。 

材料科学与工

程学院 
材料科学与工

程 非艺术类专业 79 10 12.66% 

1.遵纪守法、品行端正；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中的

各项规章制度，品学兼优  
2.无违规违纪记录，且所修课程考试成绩均须及格

(不含补考及格)。 

面试(60%)+GPA(40%)。 

材料科学与工

程学院 
焊接技术与工

程 非艺术类专业 56 10 17.86% 

1.遵纪守法、品行端正；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中的

各项规章制度，品学兼优  
2.无违规违纪记录，且所修课程考试成绩均须及格

(不含补考及格)。 

面试(60%)+GPA(40%)。 

材料科学与工

程学院 电子封装技术 非艺术类专业 99 20 20.2% 

1.思想品德优良，无违规违纪等不良行为；所修课程

考试成绩均须及格(不含补考及格)；  
2. 修完的物理类课程(不含实验)成绩不低于 80 分

（对应英文等级制成绩 B）。  
3.修完的数学类课程(不含实验)成绩不低于80分（对

应英文等级制成绩 B）。 

面试(50%)+GPA(50%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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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
艺术类/ 非

艺术类专业 

该年级该

专业学生

数(A) 

拟接受

名额

(B) 

拟接受

百分比

(B/A) 

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

艺术设计学院 摄影 艺术类 25 3 12% 
思想品德优良，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中的各项规章

制度，品学兼优，无违规违纪记录，且所修课程考试

成绩均须及格(不含补考及格)。 

面试(40%)+GPA(60%)。 
 

艺术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艺术类 46 6 13.04% 

1.思想品德优良，无不及格课程，无违规违纪等不良

行为。  
2.大学英语及学科基础平台课每门课程成绩不低于

82分（对应英文等级制成绩 B+）。 

面试(60%)+GPA(40%)。 
 

艺术设计学院 广告学 非艺术类专业 26 3 11.54% 思想品德优良，无不及格课程，无违规违纪等不良行

为。 
面试(60%)+GPA(40%)。 
 

艺术设计学院 工业设计 非艺术类专业 85 9 10.59% 思想品德优良，无不及格课程，无违规违纪等不良行

为。 
面试(30%)+GPA(70%)。 
 

艺术设计学院 环境设计 艺术类 25 3 12% 
思想品德优良，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中的各项规章

制度，品学兼优，无违规违纪记录，且所修课程考试

成绩均须及格(不含补考及格)。 

面试(60%)+GPA(40%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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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
艺术类/ 非

艺术类专业 

该年级该

专业学生

数(A) 

拟接受

名额

(B) 

拟接受

百分比

(B/A) 

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

艺术设计学院 艺术与科技 艺术类 25 3 12% 
思想品德优良，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中的各项规章

制度，品学兼优，无违规违纪记录，且所修课程考试

成绩均须及格(不含补考及格)。 

面试(60%)+GPA(40%)。 
 

艺术设计学院 产品设计 艺术类 47 5 10.64% 思想品德优良，无不及格课程，无违规违纪等不良行

为。 面试(30%)+GPA(70%)。 

航空运输学院 交通管理 非艺术类专业 53 6 11.32% 

1.遭纪守法、品行端正;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中的

各项规章制度，品学兼优  
2.无违规违纪记录，且所修课程考试成绩均须及格

(不含补考及格)。 

成绩按面试(60%)+绩点

(40%)排序，从高到低录

取。 
综合成绩低于 70分则不

予录取。 

航空运输学院 物流管理(民航

物流) 非艺术类专业 60 6 10% 

1.遭纪守法、品行端正;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中的

各项规章制度，品学兼优  
2.无违规违纪记录，且所修课程考试成绩均须及格

(不含补考及格)。 

成绩按面试(60%)+绩点

(40%)排序，从高到低录

取。 
综合成绩低于 70分则不

予录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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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
艺术类/ 非

艺术类专业 

该年级该

专业学生

数(A) 

拟接受

名额

(B) 

拟接受

百分比

(B/A) 

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

纺织服装学院 非织造材料与

工程 非艺术类专业 56 6 10.71% 
能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中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品学兼

优，身心健康，无任何违纪违规行为的在籍学生;所

修课程考试成绩均须及格，无挂科记录。 

面试(60%)+绩点(40%）；

按综合成绩排序，从高

到低录取。综合成绩低

于 70分则不予录取。 
本专业需修化学相关课

程，若大一未修化学课

程，后续需补修，详情

咨询杨老师:艺 A221。 
面试待定 



 —19— 

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
艺术类/ 非

艺术类专业 

该年级该

专业学生

数(A) 

拟接受

名额

(B) 

拟接受

百分比

(B/A) 

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

纺织服装学院 服装与服饰设

计 艺术类 110 11 10% 

能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中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品学兼

优，身心健康，无任何违纪违规行为的在籍学生；所

修课程考试成绩均须及格，无挂科记录；仅允许艺术

类专业学生报名。 

面试(60%)+绩点(40%）；

按综合成绩排序，从高

到低录取。综合成绩低

于 70分则不予录取。 
进入本专业需补修平面

裁剪(一)，立体裁剪

(一)，服装艺术设计基

础。详情咨询杨老师:艺

A221。 

纺织服装学院 纺织工程 非艺术类专业 84 9 10.71% 
能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中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品学兼

优，身心健康，无任何违纪违规行为的在籍学生；所

修课程考试成绩均须及格，无挂科记录。 

面试(60%)+绩点(40%)，

按综合成绩排序，从高

到低录取。综合成绩低

于 70分则不予录取。 
本专业需修化学相关课

程，若大一未修化学课

程，后续需补修，详情

咨询杨老师:艺 A22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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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
艺术类/ 非

艺术类专业 

该年级该

专业学生

数(A) 

拟接受

名额

(B) 

拟接受

百分比

(B/A) 

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

纺织服装学院 服装设计与工

程 非艺术类专业 140 14 10% 
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中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品学兼优，

身心健康，无任何违纪违规行为的在籍学生;所修课

程考试成绩均须及格，无挂科记录。 

面试(60%)+绩点(40%）；

按综合成绩排序，从高

到低录取。综合成绩低

于 70分则不予录取。 
详情咨询杨老师 :艺

A221。 

城市轨道交通

学院 
车辆工程(城市

轨道交通车辆) 非艺术类专业 150 15 10% 

1、高等数学、大学物理、线性代数成绩 85分及以上； 
2、无色盲、色弱； 
3、思想品德优良，无不及格课程，无违规违纪等不

良行为。 

面试(50%)+GPA(50%)。 
 
1.录取条件：平均绩点

不低于 3.3。 
 
2.本专业为认证通过专

业，部分专业学生需要

补修相关要求课程：轨

道车辆工程专业导论，

城市轨道交通基础实

习，程序设计基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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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
艺术类/ 非

艺术类专业 

该年级该

专业学生

数(A) 

拟接受

名额

(B) 

拟接受

百分比

(B/A) 

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

城市轨道交通

学院 交通运输 非艺术类专业 115 12 10.43% 

1、无色盲、色弱；  
2、所修读《大学英语综合(1-4级)》课程单课成绩不

低于 82分；  
 
3、《高等数学》系列课程(包括《一元微积分》、《多

元微积分》、《线性代数》等单课成绩不低于 82 分。 

面试(50%)+GPA(50%)。 
 

城市轨道交通

学院 
轨道交通信号

与控制 非艺术类专业 109 11 10.09% 无色盲色弱。 
面试(50%)+GPA(50%)； 
且平均绩点不低于 3.0。 

 

城市轨道交通

学院 铁道工程 非艺术类专业 72 11 15.28% 
1、高等数学、大学物理、线性代数成绩 80分及以上； 
2、思想品德优良，无不及格课程，无违规违纪等不

良行为。 

面试(50%)+GPA(50%)； 
且平均绩点不低于 3.0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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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
艺术类/ 非

艺术类专业 

该年级该

专业学生

数(A) 

拟接受

名额

(B) 

拟接受

百分比

(B/A) 

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

数理与统计学

院 
光电信息科学

与工程 非艺术类专业 51 7 13.73% 

1.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中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品学兼

优，身心健康，无任何违纪违规行为的在籍学生；  
2.所修读高等数学系列课程(包括《高等数学 A(上)

或 B(上)或 C(上)》、《高等数学 A(下)或 B(下)或

C(下)》、《线性代数》、《概率论与数理统计》、《复变

函数与积分变换》等)和物理系列课程(包括《大学物

理A(上)》、《大学物理B》等)单科课程成绩不低于 80 

分（对应英文等级制成绩 B）； 
3.所修读的全部课程考试成绩均须及格(不含补考及

格)；  
4.若申请转入学生数超出计划接收数，按转入本专业

的最终成绩从高到低确定。 

成绩按面试(40%)+笔试

(30%)+GPA(30%)排序，

从高到低录取。 

数理与统计学

院 
数据计算及应

用 非艺术类专业 63 10 15.87% 

1.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中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品学兼

优，身心健康，无任何违纪违规行为的在籍学生；  
2.所修读高等数学系列课程(包括《高等数学 A(上)

或 B(上)或 C(上)》、《高等数学 A(下)或 B(下)或

C(下)》、《线性代数》《概率论与数理统计》)等单科

成绩不低于 80 分（对应英文等级制成绩 B）；  
3.所修读的全部课程考试成绩均须及格(不含补考及

格)； 
4.若申请转入学生数超出计划接收数，按转入本专业

的最终成绩从高到低确定。 

成绩按面试(40%)+笔试

(30%)+绩点(30%)排序，

从高到低录取。 

外国语学院 翻译 非艺术类专业 45 5 11.11% 

1.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中的各项规章制度,品学兼

优,身心健康,无任何违纪违规行为的在籍学生； 
2.所修课程考试成绩均须及格(不含补考及格)； 
3.所修读《大学英语综合(1-4级)》课程平均成绩不

低于 80分 ； 

面 试 (20%)+ 笔 试

(20%)+GPA(60%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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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
艺术类/ 非

艺术类专业 

该年级该

专业学生

数(A) 

拟接受

名额

(B) 

拟接受

百分比

(B/A) 

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

4.面试成绩不低于 85分(满分 100分)；  
5.若申请转入学生数超出计划接收数，按转入本专业

的最终成绩从高到低确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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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2023级全日制本科平台内转专业计划 

（一）机械能源类 

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艺术类/ 非

艺术类专业 

该年级该

专业学生

数(A) 

拟接受

名额 

(B) 

拟接受

百分比

(B/A) 
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

机械与汽车工

程学院 机械工程 非艺术类专

业 98 10 10.2% 

1、能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中的各项规章制度,

品学兼优,身心健康，无任何违纪违规行为的在

籍学生，且所修课程考试成绩均须及格； 
2、需修读过高等数学 A、大学物理 A、大学物理

实验等物理类课程，且课程成绩不低于 82分，

等级制不低于 B+（不含补考）； 
3、平台内转专业若成功转入，需补修课程：计

算方法、热工流体基础；若原专业修读过学分相

同，内容相近的课程，学院审批同意可以免修，

做课程替代处理。 
4、若申请转入学生数超出计划接收数，按转入

本专业的最终成绩从高到低确定； 

成绩按面试(60%)+绩

点(40%)排序，从高到

低录取。综合成绩低于

70分则不予录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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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艺术类/ 非

艺术类专业 

该年级该

专业学生

数(A) 

拟接受

名额 

(B) 

拟接受

百分比

(B/A) 
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

机械与汽车工

程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非艺术类专

业 47 5 10.64% 

1、能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中的各项规章制度,

品学兼优,身心健康，无任何违纪违规行为的在

籍学生，且所修课程考试成绩均须及格； 
2、需修读过大学物理、大学物理实验等物理类

课程，且成绩为通过(不含补考及格)； 
3、若申请转入学生数超出计划接收数，按转入

本专业的最终成绩从高到低确定。 

 
成绩按面试(60%)+绩

点(40%)排序，从高到

低录取。综合成绩低于

70分则不予录取。 

机械与汽车工

程学院 车辆工程 非艺术类专

业 170 17 10% 

1、能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中的各项规章制度，

品学兼优，身心健康，无任何违纪违规行为的在

籍学生，且所修课程考试成绩均须及格，无挂科

记录； 
2、修完的高等数学(微积分)类课程成绩≧82

分； 
3、需修读过大学物理、大学物理实验等物理类

课程，且成绩≧82分，等级制不低于 B+（不含

补考）； 
4、若申请转入学生数超出计划接收数，按转入

本专业的最终成绩从高到低确定。 

成绩按面试(60%)+绩

点(40%)排序，从高到

低录取。综合成绩低于

80分则不予录取。 
 
车辆工程专业为认证

通过专业，部分专业学

生需要补修车辆工程

专业导论，汽车零部件

制图测绘实验。如认证

要求有新的变化，以新

要求为准，详情咨询徐

老师：8B503。 

机械与汽车工

程学院 智能制造工程 非艺术类专

业 71 8 11.27% 1、能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中的各项规章制度,

品学兼优,身心健康，无任何违纪违规行为的在

成绩按面试(60%)+绩

点(40%)排序，从高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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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艺术类/ 非

艺术类专业 

该年级该

专业学生

数(A) 

拟接受

名额 

(B) 

拟接受

百分比

(B/A) 
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

籍学生，且所修课程考试成绩均须及格； 
2、需修读过高等数学 A、大学物理 A、大学物理

实验等物理类课程，且课程成绩不低于 82分，

等级制不低于 B+（不含补考）； 
3、平台内转专业若成功转入，需补修课程：计

算方法、热工流体基础；若原专业修读过学分相

同，内容相近的课程，学院审批同意可以免修，

做课程替代处理； 
4、若申请转入学生数超出计划接收数，按转入

本专业的最终成绩从高到低确定。 

低录取。综合成绩低于

70分则不予录取。 

机械与汽车工

程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 非艺术类专

业 92 10 10.87% 

1、能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中的各项规章制度，

品学兼优，身心健康，无任何违纪违规行为的在

籍学生，且所修课程考试成绩均须及格； 
2、需修读过高等数学等数学类课程，且成绩为

通过(不含补考及格)； 
3、需修读过大学物理、大学物理实验等物理类

课程，且成绩为通过(不含补考及格)； 
4、若申请转入学生数超出计划接收数，按转入

本专业的最终成绩从高到低确定。 

成绩按面试(60%)+绩

点(40%)排序，从高到

低录取，综合成绩低于

70分则不予录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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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艺术类/ 非

艺术类专业 

该年级该

专业学生

数(A) 

拟接受

名额 

(B) 

拟接受

百分比

(B/A) 
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

机械与汽车工

程学院 机器人工程 非艺术类专

业 100 20 20% 

1、能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中的各项规章制度，

品学兼优，身心健康，无任何违纪违规行为的在

籍学生，且所修课程考试成绩均须及格，无挂科

记录； 
2、修完的高等数学(微积分)类课程成绩≧82

分或等级制不低于 B+（不含补考）； 
3、需修读过大学物理、大学物理实验等物理类

课程，且成绩≧82分等级制不低于 B+（不含补

考）； 
4、若申请转入学生数超出计划接收数，按转入

本专业的最终成绩从高到低确定。 

成绩按面试(60%)+绩

点(40%)排序，从高到

低录取，综合成绩低于

70分则不予录取。 

城市轨道交通

学院 
车辆工程(城市轨道交

通车辆) 
非艺术类专

业 149 15 10.07% 

1、高等数学、大学物理、线性代数成绩 85分（对

应英文等级制分数 A-）及以上； 
2、无色盲、色弱； 
3、思想品德优良，无不及格课程，无违规违纪

等不良行为。 

面试(50%)+GPA(50%)； 
 
1.录取条件：平均绩点

不低于 3.3； 
 
2.本专业为认证通过

专业，部分专业学生需

要补修相关要求课程：

轨道车辆工程专业导

论，城市轨道交通基础

实习，程序设计基础。 

艺术设计学院 工业设计 非艺术类专

业 80 8 10% 思想品德优良，无不及格课程，无违规违纪等不

良行为。 面试(30%)+GPA(70%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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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电子电气类 

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艺术类/ 非

艺术类专业 

该年级该

专业学生

数(A) 

拟接受

名额 

(B) 

拟接受

百分比

(B/A) 
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

电子电气工程

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非艺术类专

业 121 13 10.74% 

1. 能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中的各项规章制度，

品学兼优，身心健康，无挂科重修记录，无任

何违纪违规行为；  
2、 面试内容包括电气相关的专业基础课和综

合能力问答；  
3、 若申请转入学生数超出计划接收数，按转

入本专业的最终面试成绩从高到低确定；  
4、转入学生需补修所缺的电气专业基础核心课

程。需补修课程：大学物理(根据实际情况讨

论)、电路、模电、数电、电机、供配电技术、

电磁场与电磁波、信号与系统，以及相关课程

的实验。 

面试(60%)+GPA(40%)； 
面试内容包括电气相

关的专业基础课和综

合能力问答。 
 

电子电气工程

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非艺术类专

业 57 11 19.3% 

1. 能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中的各项规章制度，

品学兼优，身心健康，无挂科重修记录，无任

何违纪违规行为；  
2、 若申请转入学生数超出计划接收数，按转

入本专业的最终面试成绩从高到低确定。 

面试(60%)+GPA(40%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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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艺术类/ 非

艺术类专业 

该年级该

专业学生

数(A) 

拟接受

名额 

(B) 

拟接受

百分比

(B/A) 
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

电子电气工程

学院 自动化 非艺术类专

业 150 15 10% 

1. 能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中的各项规章制度，

品学兼优，身心健康，无挂科重修记录，无任

何违纪违规行为；  
2. 数学类课程(高等数学、线性代数等)成绩不

低于 80分（对应英文等级制分数 B）；  
3. 若申请转入学生数超出计划接收数，按转入

本专业的最终成绩从高到低确定； 
4.转入学生需补修该专业所缺的专业基础核心

课程。需补修课程如下： 
面向对象程序设计；高等数学 A(上) ；电路

(一) ；大学物理实验 A(上)；大学物理 A(上)；

高等数学 A(下)；线性代数；电路实验；电路

(二)；大学物理 A(下)；大学物理实验 A(下)；

概率论与数理统计；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；模

拟电子技术；模拟电子技术实验；数字电子技

术实验；人工智能基础；数字电子技术；自动

控制理论；单片微机应用技术；工程基础训练 A；

工程学导论；电工实习；电工综合实习；计算

机辅助设计综合实验；单片微机应用综合设计；

自动化专业认识实习。 

面试(60%)+GPA(40%)； 
面试内容包括电气相

关专业基础课和综合

能力问答。 

电子电气工程

学院 
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

术 
非艺术类专

业 49 5 10.2% 

1、能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中的各项规章制度，

品学兼优，身心健康，无任何违纪违规行为的

在籍学生；  
2、若申请转入学生数超出计划接收数，按转入

本专业的最终成绩从高到低确定；  
3、转入学生需补修所缺的大数据专业基础核心

课程：大数据编程基础；数据科学与分析；数

面试(60%)+GPA(40%)； 
面试内容包括电气相

关专业基础课和综合

能力及编程问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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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艺术类/ 非

艺术类专业 

该年级该

专业学生

数(A) 

拟接受

名额 

(B) 

拟接受

百分比

(B/A) 
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

据挖掘与分析；操作系统；应用统计学；数据

库原理；计算机网络；算法与数据结构；移动

应用开发；计算机视觉。 

电子电气工程

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非艺术类专

业 106 11 10.38% 

1、能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中的各项规章制度，

品学兼优，身心健康，无任何违纪违规行为的

在籍学生；  
2、若申请转入学生数超出计划接收数，按转入

本专业的最终成绩从高到低确定；  
3、因本专业是工程教育认证专业和国家一流专

业建设点，转入学生需要根据按专专业培养计

划补齐未修课程；已修课程如大纲低于本专业

要求，则需重修。具体课程咨询系主任。  
需补修课程：大学物理 A(下)及实验，概率论与

数理统计，数字逻辑，算法与数据结构，离散

数学，人工智能基础，数据科学与分析，计算

机导论，嵌入式系统导论，微型计算机原理，

电工实习，算法与数据结构课程设计。  
本专业可根据工程认证要求调整应修课程。 

面试(60%)+GPA(40%)； 
面试内容包括电气相

关专业基础课和综合

能力及编程问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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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艺术类/ 非

艺术类专业 

该年级该

专业学生

数(A) 

拟接受

名额 

(B) 

拟接受

百分比

(B/A) 
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

电子电气工程

学院 人工智能 非艺术类专

业 58 12 20.69% 

1. 能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中的各项规章制度，

品学兼优，身心健康，无挂科重修记录，无任

何违纪违规行为；  
2、 若申请转入学生数超出计划接收数，按转

入本专业的最终面试成绩从高到低确定； 

面试(60%)+GPA(40%)。 
 

城市轨道交通

学院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非艺术类专

业 110 11 10% 无色盲色弱。 
面试(50%)+GPA(50%)； 
且平均绩点不低于

3.0。 

(三)经管类 

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艺术类/ 非

艺术类专业 

该年级该

专业学生

数(A) 

拟接受

名额 

(B) 

拟接受

百分比

(B/A) 
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

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 非艺术类专

业 57 26 45.61% 

1.遵纪守法、品行端正；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

中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品学兼优； 
2.无违规违纪记录，且所修课程考试成绩均须

及格(不含补考及格)。 

成绩按面试(60%)+绩

点(40%)排序，从高到

低录取。 
综合成绩低于 70分则

不予录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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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艺术类/ 非

艺术类专业 

该年级该

专业学生

数(A) 

拟接受

名额 

(B) 

拟接受

百分比

(B/A) 
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

管理学院 工业工程 非艺术类专

业 44 15 34.09% 

1.遵纪守法、品行端正；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

中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品学兼优；  
2.无违规违纪记录，且所修课程考试成绩均须

及格(不含补考及格)。 

成绩按面试(60%)+绩

点(40%)排序，从高到

低录取。 
综合成绩低于 70分则

不予录取。 

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非艺术类专

业 65 7 10.77% 

1.遵纪守法、品行端正；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

中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品学兼优；  
2.无违规违纪记录，且所修课程考试成绩均须

及格(不含补考及格)。 

成绩按面试(60%)+绩

点(40%)排序，从高到

低录取。 
综合成绩低于 70分则

不予录取。 

管理学院 金融学 非艺术类专

业 79 8 10.13% 

1.遵纪守法、品行端正；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

中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品学兼优  
2.无违规违纪记录，且所修课程考试成绩均须

及格(不含补考及格)。 

成绩按面试(60%)+绩

点(40%)排序，从高到

低录取。 
综合成绩低于 70分则

不予录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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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艺术类/ 非

艺术类专业 

该年级该

专业学生

数(A) 

拟接受

名额 

(B) 

拟接受

百分比

(B/A) 
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

管理学院 工程管理 非艺术类专

业 69 10 14.49% 

1.遵纪守法、品行端正；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

中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品学兼优；  
2.无违规违纪记录，且所修课程考试成绩均须

及格(不含补考及格)。 

成绩按面试(60%)+绩

点(40%)排序，从高到

低录取。 
综合成绩低于 70分则

不予录取。 

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 非艺术类专

业 46 5 10.87% 

1.遵纪守法、品行端正；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

中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品学兼优；  
2.无违规违纪记录，且所修课程考试成绩均须

及格(不含补考及格)。 

成绩按面试(60%)+绩

点(40%)排序，从高到

低录取。 
综合成绩低于 70分则

不予录取。 

管理学院 财务管理 非艺术类专

业 56 6 10.71% 

1.遵纪守法、品行端正；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

中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品学兼优；  
2.无违规违纪记录，且所修课程考试成绩均须

及格(不含补考及格)。 

 
成绩按面试(60%)+绩

点(40%)排序，从高到

低录取。 
综合成绩低于 70分则

不予录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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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艺术类/ 非

艺术类专业 

该年级该

专业学生

数(A) 

拟接受

名额 

(B) 

拟接受

百分比

(B/A) 
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

管理学院 劳动与社会保障 非艺术类专

业 36 18 50% 

1.遵纪守法、品行端正；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

中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品学兼优；  
2.无违规违纪记录，且所修课程考试成绩均须

及格(不含补考及格)。 

成绩按面试(60%)+绩

点(40%)排序，从高到

低录取。 
综合成绩低于 70分则

不予录取。 

管理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非艺术类专

业 95 18 18.95% 

1.遵纪守法、品行端正；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

中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品学兼优；  
2.无违规违纪记录，且所修课程考试成绩均须

及格(不含补考及格)。 

成绩按面试(60%)+绩

点(40%)排序，从高到

低录取。 
综合成绩低于 70分则

不予录取。 

管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非艺术类专

业 56 10 17.86% 

1.遵纪守法、品行端正；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

中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品学兼优；  
2.无违规违纪记录，且所修课程考试成绩均须

及格(不含补考及格)。 

成绩按面试(60%)+绩

点(40%)排序，从高到

低录取。 
综合成绩低于 70分则

不予录取。 

管理学院 养老服务管理 非艺术类专

业 38 10 26.32% 

1.遵纪守法、品行端正；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

中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品学兼优；  
2.无违规违纪记录，且所修课程考试成绩均须

及格(不含补考及格)。 

成绩按面试(60%)+绩

点(40%)排序，从高到

低录取。 
综合成绩低于 70分则

不予录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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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艺术类/ 非

艺术类专业 

该年级该

专业学生

数(A) 

拟接受

名额 

(B) 

拟接受

百分比

(B/A) 
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

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非艺术类专

业 79 8 10.13% 

1.遵纪守法、品行端正；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

中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品学兼优  
2.无违规违纪记录，且所修课程考试成绩均须

及格(不含补考及格)。 

成绩按面试(60%)+绩

点(40%)排序，从高到

低录取。 
综合成绩低于 70分则

不予录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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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艺术类/ 非

艺术类专业 

该年级该

专业学生

数(A) 

拟接受

名额 

(B) 

拟接受

百分比

(B/A) 
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

管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非艺术类专

业 42 10 23.81% 

1.遵纪守法、品行端正；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

中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品学兼优； 
2.无违规违纪记录，且所修课程考试成绩均须

及格(不含补考及格)。 

成绩按面试(60%)+绩

点(40%)排序，从高到

低录取。 
综合成绩低于 70分则

不予录取。 

管理学院 旅游管理(邮轮经济) 非艺术类专

业 34 10 29.41% 

1.遵纪守法、品行端正；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

中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品学兼优；  
2.无违规违纪记录，且所修课程考试成绩均须

及格(不含补考及格)。 

成绩按面试(60%)+绩

点(40%)排序，从高到

低录取。 
综合成绩低于 70分则

不予录取。 

(四)化学化工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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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
艺术类/ 

非艺术类

专业 

该年级

该专业

学生数

(A) 

拟接受

名额

(B) 

拟接受

百分比

(B/A) 
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

化学化工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非艺术类

专业 57 6 10.53% 所有修读课程无不及格、无补考情况。 

面试(50%)+GPA(50%)； 
面试成绩和课程成绩

各按 50%计算综合得

分，根据综合得分由高

到低排序依次录取；总

分≤70 分，不予录取。 

化学化工学院 涂料工程 非艺术类

专业 29 3 10.34% 所有修读课程无不及格、无补考情况。 

面试(50%)+GPA(50%)； 
面试成绩和课程成绩

各按 50%计算综合得

分，根据综合得分由高

到低排序依次录取；总

分≤70 分，不予录取。 

化学化工学院 环境工程 非艺术类

专业 61 6 9.84% 所有修读课程无不及格、无补考情况。 

面试(50%)+GPA(50%)； 
面试成绩和课程成绩

各按 50%计算综合得

分，根据综合得分由高

到低排序依次录取；总

分≤70 分，不予录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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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
艺术类/ 

非艺术类

专业 

该年级

该专业

学生数

(A) 

拟接受

名额

(B) 

拟接受

百分比

(B/A) 
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

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非艺术类

专业 67 7 10.45% 所有修读课程无不及格、无补考情况。 

面试(50%)+GPA(50%)； 
面试成绩和课程成绩

各按 50%计算综合得

分，根据综合得分由高

到低排序依次低录取；

总分≤70 分，不予录

取。 

化学化工学院 制药工程 非艺术类

专业 62 13 20.97% 所有修读课程无不及格、无补考情况。 

面试(50%)+GPA(50%)； 
面试成绩和课程成绩

各按 50%计算综合得

分，根据综合得分由高

到低排序依次录取；总

分≤70 分，不予录取。 

化学化工学院 药物化学 非艺术类

专业 30 6 20% 所有修读课程无不及格、无补考情况。 

面试(50%)+GPA(50%)； 
面试成绩和课程成绩

各按 50%计算综合得

分，根据综合得分由高

到低排序依次录取；总

分≤70 分，不予录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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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材料类 

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艺术类/ 非

艺术类专业 

该年级该

专业学生

数(A) 

拟接受

名额

(B) 

拟接受

百分比

(B/A) 
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

材料科学与工

程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非艺术类专

业 94 13 13.83% 

1.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中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品

学兼优； 
2 无违规违纪记录，且所修课程考试成绩均须及

格(不含补考及格)。 

面试(60%)+GPA(40%)。 

材料科学与工

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非艺术类专

业 79 10 12.66% 

1.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中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品

学兼优；  
2 无违规违纪记录，且所修课程考试成绩均须及

格(不含补考及格)。 

面试(60%)+GPA(40%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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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艺术类/ 非

艺术类专业 

该年级该

专业学生

数(A) 

拟接受

名额

(B) 

拟接受

百分比

(B/A) 
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

材料科学与工

程学院 焊接技术与工程 非艺术类专

业 56 18 32.14% 

1.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中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品

学兼优；  
2 无违规违纪记录，且所修课程考试成绩均须及

格(不含补考及格) 

面试(60%)+GPA(40%)。 

材料科学与工

程学院 电子封装技术 非艺术类专

业 85 18 21.18% 

1.思想品德优良，无违规违纪等不良行为；所修

课程考试成绩均须及格(不含补考及格)；  
2. 修完的物理类课程(不含实验)成绩不低于 80

分（对应英文等级制分数 B）；  
3.修完的数学类课程(不含实验)成绩不低于 80

分(对应英文等级制分数 B）。 

面试(50%)+GPA(50%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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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艺术学类 

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艺术类/ 非

艺术类专业 

该年级该

专业学生

数(A) 

拟接受

名额(B) 

拟接受

百分比

(B/A) 
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

艺术设计学院 摄影 艺术类 48 5 10.42% 
思想品德优良，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中的各

项规章制度，品学兼优，无违规违纪记录，且

所修课程考试成绩均须及格(不含补考及格)。 
面试（40%）+GPA(60%)。 

艺术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艺术类 46 8 17.39% 

1.思想品德优良，无不及格课程，无违规违纪

等不良行为。  
2.大学英语及学科基础平台课每门课程成绩

不低于 82分（对应英文等级制分数 B+）； 

面试(60%)+GPA(40%)。 

艺术设计学院 产品设计 艺术类 47 5 10.64% 思想品德优良，无不及格课程，无违规违纪等

不良行为。 面试(30%)+GPA(70%)。 

艺术设计学院 艺术与科技 艺术类 25 3 12% 
思想品德优良，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中的各

项规章制度，品学兼优，无违规违纪记录，且

所修课程考试成绩均须及格(不含补考及格)。 
面试(60%)+GPA(40%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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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艺术类/ 非

艺术类专业 

该年级该

专业学生

数(A) 

拟接受

名额(B) 

拟接受

百分比

(B/A) 
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

艺术设计学院 环境设计 艺术类 25 3 12% 
思想品德优良，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中的各

项规章制度，品学兼优，无违规违纪记录，且

所修课程考试成绩均须及格(不含补考及格)。 
面试(60%)+GPA(40%)。 

艺术设计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 艺术类 30 3 10% 

1. 任意单科成绩不低于 80 分(对应英文等级

制分数 B)。 
2.思想品德优良，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中的

各项规章制度，品学兼优，无违规违纪记录，

目所修课程考试成绩均须及格(不含补考及

格)。 

面试(60%)+GPA(40%)； 
 
1. 理论考核：设计原

理、艺术史、技术基础

等笔试或论文。  
 
2. 项目实践：完成设计

或多媒体作品，考察创

意与技术。  
 
3. 作品集展示：呈现创

作过程与成果，结合口

头答辩。  
 
4. 跨学科合作：团队项

目考核沟通与协作能

力。  
 
5. 现场操作：限定时间

内完成动画、UI设计等

任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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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艺术类/ 非

艺术类专业 

该年级该

专业学生

数(A) 

拟接受

名额(B) 

拟接受

百分比

(B/A) 
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

纺织服装学院 服装与服饰设计 艺术类 118 12 10.17% 

能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中的各项规章制度，

品学兼优，身心健康，无任何违纪违规行为的

在籍学生；所修课程考试成绩均须及格，无挂

科记录；仅允许艺术类专业学生报名。 

面试(60%)+绩点(40%）；

按综合成绩排序，从高

到低录取。综合成绩低

于 70分则不予录取。 
进入本专业需补修平面

裁剪 1、2、3，服装工

艺，还有立体裁剪 1、2

课程，详情咨询杨老师:

艺 A221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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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七)纺织类 

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艺术类/ 非

艺术类专业 

该年级该

专业学生

数(A) 

拟接受

名额

(B) 

拟接受

百分比

(B/A) 
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

纺织服装学院 非织造材料与工程 非艺术类专

业 55 6 10.91% 
能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中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品

学兼优，身心健康，无任何违纪违规行为的在籍

学生；所修课程考试成绩均须及格，无挂科记录。 

面试(60%)+绩点(40%）；

按综合成绩排序，从高

到低录取。综合成绩低

于 70分则不予录取。 
本专业需修化学相关课

程，若大一未修化学课

程，后续需补修，详情

咨询杨老师：艺 A221。 
面试待定 

纺织服装学院 纺织工程 非艺术类专

业 87 9 10.34% 
能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中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品

学兼优，身心健康，无任何违纪违规行为的在籍

学生；所修课程考试成绩均须及格，无挂科记录。 

面试(60%)+绩点(40%）；

按综合成绩排序，从高

到低录取。综合成绩低

于 70分则不予录取。 
本专业需修化学相关课

程，若大一未修化学课

程，后续需补修，详情

咨询杨老师:艺 A22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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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艺术类/ 非

艺术类专业 

该年级该

专业学生

数(A) 

拟接受

名额

(B) 

拟接受

百分比

(B/A) 
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

纺织服装学院 服装设计与工程 非艺术类专

业 117 12 10.26% 
能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中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品

学兼优，身心健康，无任何违纪违规行为的在籍

学生;所修课程考试成绩均须及格，无挂科记录。 

面试(60%)+绩点(40%）；

按综合成绩排序，从高

到低录取。综合成绩低

于 70分则不予录取。 
详情咨询杨老师 :艺

A221。 

(八)航空类 

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艺术类/ 非

艺术类专业 

该年级该

专业学生

数(A) 

拟接受

名额

(B) 

拟接受

百分比

(B/A) 
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

航空运输学院 物流管理(民航物流) 非艺术类专

业 78 8 10.26% 

1.遭纪守法、品行端正;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

中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品学兼优  
2.无违规违纪记录，且所修课程考试成绩均须及

格(不含补考及格)。 

成绩按面试(60%)+绩

点(40%)排序，从高到

低录取。 
综合成绩低于 70分则

不予录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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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艺术类/ 非

艺术类专业 

该年级该

专业学生

数(A) 

拟接受

名额

(B) 

拟接受

百分比

(B/A) 
接受条件 考核办法 

航空运输学院 交通管理 非艺术类专

业 87 9 10.34% 

1.遭纪守法、品行端正;认真遵守《学生手册》

中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品学兼优  
2.无违规违纪记录，且所修课程考试成绩均须及

格(不含补考及格)。 

成绩按面试(60%)+绩

点(40%)排序，从高到

低录取。 
综合成绩低于 70分则

不予录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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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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